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滕 州 市 慈 善 总 会 文件
滕州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

滕慈发〔2018〕11 号

滕州市慈善总会
滕州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

关于组织开展慈善扶贫物资募集活动的通知

各镇党委、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党工委、办事处，市委各部委，

市政府各部门，各人民团体，市直各企事业单位，省、枣庄市

及外地驻滕单位，市人武部，滕州经济开发区：

为进一步弘扬扶贫济困传统美德，动员社会各界关心支持

慈善扶贫事业，汇聚社会爱心善举，整合公共资源，合力打赢

脱贫攻坚战，市慈善总会、市扶贫办联合号召，在全市范围内

组织开展慈善扶贫物资募集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目的

秉承“汇聚爱心，扶贫济困”的宗旨，以实现“两不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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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目标，广泛宣传动员，众筹社会力量，弘扬社会爱心，发挥

平台作用，让爱心物资和支援服务精准到户、到人，让贫困群

众切实感受到党委政府和社会大家庭的温暖。

二、捐赠范围和时间安排

捐赠范围为全市各级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及其干部职工

和辖区内企业、工商户、爱心人士。市直各部门单位负责组织

本部门单位及干部职工捐赠募集活动。

三、捐赠物品分类、整理和移交

1、物品分类。衣物类：各季节衣物（主要是外套，不包

括内衣）、鞋子、棉被等；文体用品类：图书、书包、球类、

玩具等；家电类：收音机、电风扇、豆浆机、电视、小型洗衣

机及其它；家具类：办公及家庭桌椅板凳、厨具、床等；生活

用品类：锅、碗筷、盆具、毛巾、洗衣粉、香皂、晾衣架等；

特殊用具：轮椅、拐杖等。

2、物品整理。各部门单位组织捐赠物品原则上每人不少

于 5 件，七成新以上，以个人为单位独立打包、贴标签，注明

捐赠物品、捐赠时间和捐赠人，同时填写《滕州市“慈善扶贫

平台”捐赠物品统计表》（见附件 1）。

3、物品移交。各捐赠单位要将募集的物品统一打包，移

交至滕州市慈善扶贫平台（北辛西路原生产力促进中心院内）

登记接收，一并上报《滕州市“慈善扶贫平台”捐赠物品统计

表》（纸质版、电子版），各单位捐赠物品时间参照《滕州市“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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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扶贫平台”捐赠物品时间安排表》执行（见附件 2）。

四、捐赠物资的管理与发放

滕州市“慈善扶贫平台”管理部门负责募集物资的接收、

整理，按程序将物资发放到帮扶建档立卡贫困户及其他特困群

体，并将有关信息录入电子平台，及时对外公开，自觉接收有

关部门审计、检查及社会各界监督。

附件：1.滕州市“慈善扶贫平台”捐赠物品统计表

2.滕州市“慈善扶贫平台”捐赠物品时间安排表

滕 州 市 慈 善 总 会

滕州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18 年 10 月 12 日



- 4 -

附件 1:

滕州市“慈善扶贫平台”捐赠物品统计表

单位（盖章）： 年 月 日

序号 物品名称 类别 数量 价值 捐赠人 联系电话 备注

备注：此表可自行加行，复印，需同时报送电子版，邮箱：tz5888739@163.com。请务必在外包装上

注明捐赠单位和姓名，以方便统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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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:

滕州市“慈善扶贫平台”捐赠物品时间安排表

日 期 单 位 日 期 单 位

10 月 17 日

市委办、市人大办、市政府

办、市政协办、市慈善总会、

红十字会、工商联、关工委、

市扶贫办、市民政局、市供

销社、团市委、妇联、残联、

老龄委

10 月 25 日

市场监督管理局、综合检验

中心、税务局、人防办、法

院、检察院

10 月 18 日
市纪委监委、组织部、宣传

部
10 月 26 日 公安局、司法局

10 月 19 日

政法委、信访局、信息化服

务中心、督查局、档案局、

编办、党史办、台办

10 月 29 日

经信局、安监局、煤炭局、

商业行办、物资行办、农业

局、经管局、农机局、果树

中心、水务局、水产服务中

心、林业局、畜牧局、气象

局

10 月 22 日

党校、机关事务管理局、报

社、机关党工委、总工会、

科协、文联

10 月 30 日
住建局、建工局、规化局、

卫生系统

10 月 23 日

体育局、开发区管委会、墨

研中心、湿地管委会、发改

局、科技局、地震局、财政

局、人社局

10 月 31 日
教育系统、枣庄科技职业学

院

10 月 24 日

国土局、交通局、商务局、

审计局、环境局、统计局、

文广新局、民宗局、综合执

法局、物价局、粮食局、旅

服局、政务服务中心、广播

影视总台

11 月 1 日 金融系统、辰龙集团

11 月 2 日 其他部门单位


